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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 EDB(KGA2-1) /KGES/3 /0 Pt .3  

 

 

教育局通告第 14/2019 号  

 

幼稚园教育计划  

加强非华语学生的支援  
  

 
[注意：本通告应交  

(a)  各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
园班级的学校校监及校长—备办；以及  

(b)  各组主管—备考 ]  

 

 

概要  

 

本通告旨在通知各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下称「计划」）的幼稚园、幼稚

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以下简称「幼稚园」），教育局由 2019/20

学年起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的非华语学生 1人数，提供五个层阶资助的详情，以

及教育局就支援幼稚园非华语学生提供的相关措施，以协助幼稚园进一步加强

对非华语学生的支援。  

 

 

背景  

 

2.  政府已由 2017/18学年起实施新的幼稚园教育政策。该政策的其中一个重

点，是加强幼稚园对其非华语学童的支援。为此，新的《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

（ 2017）加强了照顾非华语幼儿学习中文的内容。同时，政府亦加强教师培训

及校本专业支援，所有取录了非华语学童的幼稚园（不论非华语学童的人数），

均可申请参加。此外，参加计划并取录 8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童的幼稚园，可获额

外资助，资助额与一名幼稚园教师建议薪酬范围的中点薪金相若。由 2018/19学

年起，教育局就参加计划的幼稚园设定照顾学童多元需要的培训目标，并为参

加计划的幼稚园提供代课教师津贴，以便学校安排教师参加有关支援非华语学

童的指定认可培训课程。  

                                                           
1  规划教育支援措施时，家庭常用语言不是中文的学生均归纳为非华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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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  

 

目的  

 

3.  2018年《施政报告》公布，教育局会由 2019/20学年起，为参加计划的幼

稚园按其录取的非华语学生人数，提供分为五个层阶的资助，让幼稚园为非华

语学生提供更适切的支援，协助他们学习中文，并建构多元文化和共融的环境

等。录取一名非华语学生的幼稚园亦可获得资助，而最高层阶的资助额将为现

时的 2倍。以每所合资格幼稚园计算，资助详情如下：  

 

层阶  
非华语学童

人数  
资助额  

2019/20学年  

临时全年资助额 2 

（元）  

1 1至 4 新增现金资助每年 5万元  50,000 

2 5至 7 
新增与 0.5名幼稚园教师薪酬相

若的资助额  
193,860 

3 8至 15 
资助额与 1名幼稚园教师的薪酬

相若（即现有安排）  
387,720 

4 16至 30 
增加资助额至与 1.5名幼稚园教

师的薪酬相若  
581,580 

5 31或以上  
增加资助额至与 2名幼稚园教师

的薪酬相若  
775,440 

 

4.  第一层阶的资助，主要是协助有关幼稚园购买教材以协助非华语学童学

习中文、购买服务（例如翻译服务），以及举办活动以推动文化共融及家长教

育等，会按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变动每年调整。至于第二至第五层阶的资助，一

般用于聘请额外教师，会如其他与教学人员薪酬相关的资助一样，根据每年的

                                                           
2  2019/20 学年，第一层阶的资助额为 50,000 元；至于第二至第五层阶的资助额，是按综合

消费物价指数变动调整的临时数字，只供参考。最终的资助额会于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确

定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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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按学年予以调整。教育局会每年发出通函公布经调整的资

助额。  

 

资格  

 

5.  参加计划并有录取就读本地课程（包括幼儿班（ K1）、低班（K2）或高

班（K3））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童 3的幼稚园，便符合资格获提供支援非华语学童

的资助，而无需提交资助申请。就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而言，在同一学校注

册下，不论注册校址的数目，均视作一所幼稚园。  

 

运用资助  

 

6.  幼稚园须确保资助只用于加强支援非华语学童。资助可用作增聘人手或

购买服务，为教师提供人力支援及专业培训，以制订有效策略，帮助非华语学

童学习中文，同时提升教师的文化敏感度，以期教师在教导非华语学童时，更

敏于体察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以及加强与非华语学童家长的沟通。举例来说，

有关资助可作以下用途：  

 

 因应需要增聘全职或兼职教学人员，为非华语学童推行不同模式的学

习活动；  

 聘请教学助理，协助教师设计学习活动和教材，以协助非华语学童进

行不同模式的学习活动；  

 通过外购专业服务，包括与非政府机构协作，引入其他专业同工的支

援，进行多元活动以建构共融校园，鼓励非华语学童与本地学童同侪

互勉，一起学习和成长，协助非华语学童融入校园生活及学好中文；  

 按需要聘用少数族裔助理或购买翻译服务，以加强与非华语学童家长

的沟通，包括翻译学校通告、向非华语学童家长讲解学校政策及行政

安排等；  

 安排教师参加专业发展计划，提升教师团队支援非华语学童的意识和

能力，采用「全校参与」模式提供适切的服务；以及  

 拓宽非华语学童的社交经验，协助他们融入社会等。  

 

                                                           
3  合资格非华语学童是指持有有效证明书（即教育当局发出的「幼稚园入学注册证」或「学前

教育学券计划资格证明书」，而该证明书会在计划有效期内持续有效）的非华语学童，并

在计算其入读的幼稚园两期资助额的指定月份符合获发放基本单位资助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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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稚园可按校本情况，以多元模式运用额外资助支援非华语学童。非华语

学生人数较多的幼稚园更须致力营造丰富的中文语言环境，而大部分课堂亦须

像其他幼稚园一样使用中文，尽量让非华语学童沉浸在中文的语言环境。此外，

为确保适切和有效地运用这项资助，以加强对非华语学童的支援，获发资助的

幼稚园须制订全面的校本计划。为此，这些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在学年开始时

向教育局提交运用资助及拟订支援措施的学校计划，以及在学年终结时提交学

校报告，总结实施情况及评估有关措施的成效，作为计划下学年支援措施的参

考。教育局会提供学校计划及学校报告的范本，并将有关文件上载「幼稚园教

育计划系统」（系统），供幼稚园使用。  

 

发放资助的安排   

 

8.  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会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 8月或 9月发放（按个别参

加计划的幼稚园的开学月份而定），第二期在翌年 4月发放。两期的资助额分别

以幼稚园于该学年的指定月份所属的资助层阶计算，详情如下︰  

 

(i)  第一期的资助层阶：所有幼稚园（不论开学月份），均以在 9 月中指定日

期（即该学年学生人数统计调查参照日期）所录取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

数而定。  

 

(ii)  第二期的资助层阶：以幼稚园于 4 月中 4录取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而

定。若两期的资助层阶不同，第二期的资助会以较高的资助层阶计算。若

非华语学生人数于 4 月减至零，幼稚园不会获发放第二期资助。  

 

9.  为协助幼稚园规划及提供稳定的支援措施，在分别发放上述两期资助时，

幼稚园获确定所属的资助层阶后，若其后同一期内的非华语学生人数有所调整，

已获确定的资助层阶会维持不变。此外，如幼稚园在 10月或以后才符合资助资

格，资助层阶会以该月月中录取的非华语学生人数而定，而资助额则会以符合

资格的月份开始按比例计算（全额资助即为 12个月资助）。  

 

10.  所有幼稚园均须支援其录取的非华语学生，并呈报合资格非华语学生的

资料，以便教育局计算资助额。为此，幼稚园须于每年 6月透过系统，呈报预计

新学年 9月份合资格非华语学生的人数，教育局会根据有关资料，计算第一期的

                                                           
4  一般而言，月中是指该月的 15 日。如该日为星期六、日或公众假期，则按下一个工作日

幼稚园所属的层阶计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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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资助额，并于幼稚园开学月份发放资助。此外，教育局会于开学后，核实

幼稚园在 9月中指定日期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并按需要调整或要求幼稚

园退回已发放的资助。因此，幼稚园须在开学后透过系统提供进一步资料，包

括录取的非华语学生的家中使用语言及种族等，并就特殊情况提供额外资料，

例如华裔学生但家中使用语言不是华语的原因。至于第二期的资助额，教育局

会按 3月初系统所储存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计算有关的临时资助额，并于

4月发放资助。与发放第一期资助的安排相若，教育局会以幼稚园在 4月中指定

日期经核实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按需要调整或要求幼稚园退回已发放的

资助。有关发放资助安排的流程，请参阅附录一。  

 

累积盈余上限及退回资助  

 

11.  我们鼓励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善用资助，以照顾学童的需要。幼稚园亦有需

要保留若干盈余应急，以及在人手调配及支援学童方面按需要调整策略。为此，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可累积资助的盈余，但以该年拨款额为上限。若有过多盈余，

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的周年账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余。  

 

会计安排   

 

12.  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按这项资助的指定范围审慎运用政府津贴，以确保

相关支出为合理和必要。在会计及核数方面，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为这项资助

另设独立的分类账，以记录所有相关收支。幼稚园须在经审核周年账目中呈报

这项资助的收入、开支和盈余／亏损，以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而提交账目的

规格会详列于教育局每年发出有关提交经审核周年账目的通函。校方须备存采

购记录（包括发票及收据）、报价／招标文件、员工聘任记录及薪酬支出证明、

幼稚园的公积金供款等文件，在有需要时提交教育局。按照惯例，资助的相关

记录须保存不少于 7年。  

 

13.   在运用资助时，参加计划的幼稚园须根据现行条例、规例及教育局发出

的指引，就聘任和采购物品／服务制订合适的程序，并因应校本情况作出增补。

幼稚园亦应确保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进行有关程序，并妥善地保存有关

记录。  

 

14.  在运用资助时，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应避免赤字。如出现赤字，有关款额须

按情况由基本单位资助中用于教学人员薪酬和相关开支以外的部分（即基本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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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单位资助及全日制和长全日制的额外资助的 40%）及／或由学校经费承担。 

 

15.  如教育局发现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把这项资助作非指定用途，及／或不再

符合本通告所列的资助资格，幼稚园便须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额，把已领取的资

助悉数退回政府。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如在营运上有任何变动，以致不再符合资

格领取任何资助，须先行以书面通知教育局，而教育局有权因此暂停发放相关

资助，从幼稚园其他拨款扣减多付的资助，及／或要求幼稚园即时退回有关款

项。  

 

其他支援措施  

 

课程指引及校本支援服务  

 

16.  教育局致力协助非华语学童融入社会，尽早适应本地教育体系。除了提供

上述的额外资助予合资格的幼稚园外，本局亦提供其他的支援措施，协助幼稚

园加强支援非华语学童。在课程方面，教育局在 2017年更新的《幼稚园教育课

程指引》中，加入了非华语幼儿学习中文的部分，并列出学校应如何支援非华

语幼儿的建议。此外，教育局为幼稚园提供多元化的校本支援服务，包括提升

教师帮助非华语学童学习中文的专业能力。每年三／四月教育局会向学校发出

有关校本支援服务的通函，幼稚园可根据本身的发展现况及学生学习需要，申

请合适的支援服务。  

 

教师培训  

 

17.  在新政策下，教育局透过多元措施加强照顾非华语学童。教师接受相关培

训可与这些支援措施相辅相成，使这些支援措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在学校

发展和需要的层面，教育局设定培训目标。在 2018/19学年完结前，每所参加计

划并取录 8名或以上非华语学童的幼稚园，应最少有一名教师完成教育局认可

的基础课程；而所有参加计划并录取非华语学童（不论人数）的幼稚园，应在

2020/21学年完结前，符合这要求。认可课程包括由公帑资助开办或教育局积极

参与的课程。认可课程名单已上载教育局网页。教育局由 2017/18学年开始委托

大专院校举办有关支援非华语学童的「指定认可课程」，教师可浏览教育局网

页的培训行事历，查询最新课程资料及透过网上平台报名。此外，教育局由

2018/19学年起，为参加计划的幼稚园提供代课教师津贴，以便学校安排教师参

加上述「指定认可课程」。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8/2018号。  

https://tcs.edb.gov.hk/tcs/publicCalendar/start.htm?desk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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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计划下，整体师生比例改善至 1:11，让幼稚园教师有更多空间进行各类

专业活动（例如专业协作及发展、与家长沟通，及照顾儿童的多元需要）。为

提升幼稚园教师对儿童发展需要的了解，帮助他们照顾学童（包括非华语学童）

的学习差异，教育局已制订相关的教师专业发展架构，并为幼稚园教师提供有

系统在职培训，包括基础及进阶课程。  

 

19.  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语常会」）自 2017/18学年起邀请专上院

校或大专院校，为幼稚园教师发展及举办中、英语文专业发展课程，并运用「语

文基金」全面资助幼稚园教师修读该些课程。有关的中文课程涵盖照顾学生多

样性的课题，包括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另一方面，在「语文基金」的资助下，

语常会与非政府机构协作举办地区为本计划，透过参观、游戏及创意艺术等活

动，提高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  

 

幼稚园收生安排  

 

20. 幼稚园须为所有儿童（不论其种族、性别及能力）提供平等的入读机会，

包括因应非华语儿童的文化习俗与本地并不尽相同而妥善处理他们的入学申

请，并留意收生安排的细节是否有可能涉及直接或间接歧视；教职员在回应家

长查询时，应提供适切的协助，以及避免引起误会。幼稚园须提供中、英文版

的入学申请表格及相关资料。为方便非华语学童家长获得有关资料，学校应在

学校网页的主页当眼位置设置图标或简单的英文提示，让家长在浏览网页的主

页时能即时知悉如何获得英文版的资料。幼稚园亦应在学校网页的当眼位置（例

如：学校网页的主页／提供英文版入学资料的页面等），同时提供教育局幼稚

园幼儿班（K1）收生安排的英文网页连结（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e），

方便家长浏览。幼稚园须设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并尽量为非华语学童及家长提

供协助。幼稚园在面见非华语儿童时，应按需要为申请人安排传译及／或翻译

服务，或接纳家长和儿童由懂中文的亲友陪同会面，协助沟通。  

 

21. 为鼓励非华语儿童的家长安排子女入读本地幼稚园，尽早学习中文，教育

局每年为非华语儿童的家长举办有关幼儿班（ K1）入学的简介会（按需要提供

传译服务）。教育局印制的相关资料（例如：单张、海报，以及「幼稚园入学

注册证」的申请表及申请指引）已翻译成 7种主要少数族裔语文版本；并提供中

英文版的《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概览》，列载每所幼稚园资料，作为家

长选校的参考。由 2018年开始，我们在概览新增「对非华语学童的支援」栏目，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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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稚园简介其支援非华语学童的概况。由 2018年 9月开始，教育局更设立了非

华语家长查询热线（电话号码：2892 6676），方便非华语家长查询收生及入读

幼稚园的事宜。个别非华语儿童如在申请入学时遇到困难，家长可要求教育局

作出适当安排，教育局会因应情况转介至参加了计划而仍有学位空缺的幼稚园。   

 

22.  教育局鼓励非华语儿童的家长尽早安排子女入读提供沉浸中文语言环境

的幼稚园，促进中文学习。就此，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支援幼稚园非华语儿童的

措施。教育局已更新《为非华语儿童提供的支援》单张，以介绍相关措施。上

述单张将于稍后派发给幼稚园，以供参考及派发予非华语儿童的家长之用，并

可于教育局网页下载（路径：教育制度及政策  > 幼稚园教育  > 幼稚园幼儿班  

（K1）收生安排 >12.为非华语儿童提供的相关支援）。  

 

与非华语学童家长的沟通  

 

23.  教育局积极协助幼稚园建构共融的校园环境。为促进与非华语学童家长

的沟通，教育局制作了一套 8种语言（中文、英文及 6种主要少数族裔语言 5）的

提示卡，并附有语音档，内容涵盖问候、表达赞赏和关怀等常用句子，以便教

师与非华语学童的家长在日常接触时，营造关爱的氛围。这套提示卡已分发给

幼稚园并上载教育局网页。此外，一套常用学校通告的范本已翻译为主要少数

族裔语言，帮助幼稚园加强与非华语学童的家长沟通。教育局亦上载了 9种语言

（中文、英文及 7种主要少数族裔语言）的《幼儿学习知多少家长篇》家长单张

（电子版），向家长介绍幼稚园课程的目标和特色，促进家校合作。  

 

 

简介会  

 

24.  为让幼稚园详细了解层阶的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的详情，以及教育局

就支援幼稚园非华语学生提供的相关措施，我们会将有关课题纳入于本年 6月

下旬及 7月上旬举行的发放资助安排的简介会内，并已为每所幼稚园预留两个

座位（其中应包括幼稚园校长或教师）。简介会的详情见附录二。  

 

 

 

                                                           
5 第七种少数族裔语言（旁遮普文（印度））的提示卡及语音档将于稍后上载教育局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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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25.   关于个别学校情况的查询，请联络所属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高级服务

主任。如就此通告有任何查询，请致电与教育局联络：  

 

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    2892 6378／ 2892 6411 

支援非华语学童的教师培训  3540 6869  

幼稚园收生安排     3540 6808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苏婉仪代行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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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发放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的安排  

流程图  

 

6月  

呈报资料  

幼稚园透过「幼稚园教育计划系统」（系统），呈报

预计新学年 9月份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  

 

8月或 9月

（按学校开

学月份）  

发放第一期的临时资助  

教育局根据幼稚园呈报的预计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

数，于幼稚园开学月份发放第一期的临时资助。  

 

8月底起  

核实 9月中指定日期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  

  幼稚园透过系统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录取的非华

语学生的家中使用语言及种族等。  

  教育局核实幼稚园在 9月中指定日期的合资格非华

语学生人数。  

 

12月及  

翌年 4月  

第一次及第二次调整资助（如适用）  

教育局按幼稚园在 9月中指定日期经更新及核实的合

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调整第一期的资助。  

 

 

翌年 4月  

发放第二期的临时资助及  

核实 4月中指定日期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  

  教育局按 3月初系统所储存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

数，于 4月发放第二期的临时资助。  

  教育局核实幼稚园在 4月中指定日期的合资格非华

语学生人数。  

 

翌年 8月  

第三次调整资助（如适用）  

教育局按幼稚园在 9月中及 4月中指定日期经更新及核

实的合资格非华语学生人数，分别调整第一期及第二

期的资助。  

第
一
期
资
助
（
至
翌
年

3
月
） 

 

第
二
期
资
助
（
至
翌
年

7
月
或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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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2019/20学年幼稚园教育计划  

发放单位资助及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  

以及教职员放取有薪产假的代职人员津贴发还安排  

简介会  

 

简介会日程如下﹕  

区域  日期  时间  地点  

港岛区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 ) 上午 9:30 至 12:00 
九龙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  

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
中心西座四楼演讲厅  

(会场不提供泊车设施 ) 

新界东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 ) 下午 2:30 至 5:00 

九龙区 2019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 上午 9:30 至 12:00 

新界西 2019 年 7 月 3 日 (星期三 ) 下午 2:30 至 5:00 

 
 

简介会程序如下﹕  

时间  内容  讲者  

上午 9:30 – 

下午 2:30 – 

上午 9:40 / 

下午 2:40 
登记  --- 

上午 9:40 – 

下午 2:40 – 

上午 10:10 / 

下午 3:10 
发放单位资助安排  

教育局代表  

上午 10:10 – 

下午 3:10 – 

上午 10:40 / 

下午 3:40 

发放支援非华语学童资助及  

提交相关学校计划的安排  

上午 10:40 – 

下午 3:40 – 

上午 11:10 / 

下午 4:10 

使用「幼稚园教育计划系统」内的  

「统一登入系统」呈报资料  

上午 11:10 – 

下午 4:10 – 

上午 11:40 / 

下午 4:40 

教职员放取有薪产假的  

代职人员津贴发还安排  

上午 11:40 – 

下午 4:40 – 

中午 12:00 / 

下午 5:00 
问答时间  

 

1.  本局已为所有幼稚园预留座位，无须报名。每所幼稚园可委派一至两名代表（其

中应包括幼稚园校长或教师），依照以上时间及所属区域出席。幼稚园代表须

填妥下页资料，并在进入会场时交予本局职员，以便安排入座。  

2.  简介会将以粤语进行。  

3.  如简介会当日发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简介会

将会取消。但若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于简介会开

始前两小时除下，简介会将如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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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学年幼稚园教育计划  

发放单位资助及支援非华语学童的资助  

以及教职员放取有薪产假的代职人员津贴发还安排  

简介会  

 

参加者名单  
 

 

 

校长／教师／代表：                                

会计人员／行政助理／代表：                                

 

 

 

 

 

 

 

 

 

 

 

 

 

 

 

 

 

 

 

 

 

 

 

 

校长签署：   

   

 校长姓名（英文）：   

   

 校长姓名（中文）：   

   

 

 

 

 幼稚园名称：   

   

 日期：   

 

 

学校印章  


